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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需要执行的标准和规范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；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；
5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；
6.《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航空卫生工作要求》；
7.GB 19193-2015《疫源地消毒总则》；
8.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《航空卫生管理手册》；
9.SN/T 1267-2003《入出境航空器除虫规程》、SN/T 1299-2003《入出境航空器器械除鼠操作规程》、SN/T 1422-2015《入出境航空器医学媒介生物控制标准》等其他海关检疫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；
10.其他卫生处理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检验检疫、卫生处理、消毒服务行业标准。
(实时更新，确保现行有效)
二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（一）服务对象
我方指定需实施卫生处理服务的国际\地区出入境和国内客运航班。
（二）服务范围
1.按照我司要求对航空器指定区域、行李、货物及相应废弃物开展消毒服务（包括但不限于预防性消毒、终末消毒等）；
2.按照我司要求对航空器开展杀虫、灭鼠处理等卫生处理。
（三）服务地点
成都双流国际机场，成都天府国际机场。
（四）服务要求
1.资质要求
（1）供应商具备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须包含消毒及有害生物防制服务相关内容，并具备相应的专业服务能力。
（2）供应商需通过“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核准”，且资质至少涵盖C类，并有相关证明；
（3）从业人员应当具有卫生处理相关专业资质或通过专业培训。
（4）能够自行为相应人员及工作车辆办理两场机场控制区通行证。
（5）供应商具备良好的履约信誉，近三年内在履约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差错。
2.服务质量要求：
（1）使用的消毒、杀虫药剂应当通过适航审定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。
（2）按航班计划准时作业，如实、准确、完整填写各类卫生处理工作记录、卫生处理结果报告单等，相关资料应根据要求向海关检疫部门及我司提交。
（3）响应时间：提供7×24小时应急联络方式。接到指令通知后，需在30分钟内抵达指定机位。
（4）在指定时间内及时到达处理现场按时完成航空器卫生处理作业。如遇航班延误或航班临时加班情况，服务方应能合理调配资源，按照服务时限满足航空器卫生处理要求。
三、验收标准
（一）预防性消毒
根据我司《卫生处理通知书》或《工作联系单》开展，服务工作量按“实际完成消毒的航空器架次”进行计量，并需提供《国航卫生处理结果报告单》。
（二）终末消毒
根据海关签发的《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》（或同等效力文件）或我司《卫生处理通知书》或《工作联系单》开展。服务工作量按“完成消毒的航空器架次”进行计量，并需提供《国航卫生处理结果报告单》；国际/地区航班需提供符合海关要求的《检疫处理结果报告单》或海关认可的相同法律效力文件。
（方案制定：需根据海关或国内疾控部门的个案要求，及时制定并提交针对性处理方案。对于国际/地区航班，方案须涵盖海关检验检疫处理要求，并确保处理方法符合海关要求。）
（3） 检疫卫生处理（杀虫）
根据成都双流机场海关签发的《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》（或同等效力文件）开展，服务工作量按“实际完成杀虫的航空器架次”进行计量，并需提供符合海关要求的《检疫处理结果报告单》。
（4） 检疫卫生处理（灭鼠）
根据成都双流机场海关签发的《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》（或同等效力文件）开展，服务工作量按“发生灭鼠后，出具一份符合要求的灭鼠报告”进行计量，并需提供《检疫处理结果报告单》及相应灭鼠报告。
